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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美國國務院發布所謂 「2024
年香港政策法報告」 ，國務卿布林肯亦發表
相關聲明，攻擊詆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的實施和法治、民主及人權狀況，嚴重
踐踏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連日
來，大批市民前往美國駐港領事館前抗議，
強烈譴責布林肯的相關聲明顛倒黑白、歪曲
事實，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指出立法會審議
通過《條例》，使香港營商環境更穩定和明
朗，為香港長治久安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保
駕護航。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及常務副

秘書長何毅強及會員在美領館門口高喊口號
「嚴厲譴責美國抹黑詆毀香港，干預中國內

政」 。何毅強譴責美國對香港肆意抹黑攻
擊，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香港國
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及其他維護國
家安全相關法律全面準確實施，依法保障香
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確保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

近20位屯門各界人士亦手持標語到場，
高喊口號表達強烈反對。市民陳先生譴責美
國藉人權之名，插手干涉香港事務。市民林
先生則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堵

住了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香港此後
可以再無後顧之憂，向前發展。他們呼籲市
民支持香港特區官員依法履職，齊心協力抵
禦外部勢力的干預和抹黑。

此外，有市民團體前往歐盟駐港辦事處
抗議，譴責及反對歐盟抹黑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及干涉中國內政。市民團體認
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歐盟沒有資格
說三道四。他們敦促歐盟停止對《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的無端指責，停止以任何藉口干
涉中國內政。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鄭泳君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2019年黑暴期間，七旬清潔工羅長清在上水
廣場外，被黑衣暴徒掟磚擊中頭部，羅伯當

場倒地不省人事，在醫院搶救一天後離世。黑
暴害無辜市民慘死，引發了全港強烈憤怒，更
凸顯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清明前夕，羅伯的後人羅先生拜祭父親，
他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身在內
地，但過去一段時間一直關注《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的立法過程，相信條例的通過實施可以
更有力保障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祝願香港未來在條例的護佑下更
加繁榮安定。

2019年11月13日下午，黑衣人在上水大會堂近龍運
道一帶架設路障，用磚頭堵塞道路。當時有十多名市民
在清理磚頭，與黑衣人發生爭執，稍後黑衣人離開。惟
在數分鐘後，約20至30名黑衣人再度折返，與正在清理
道路的市民發生肢體衝突，黑衣人向市民投擲鐵枝及磚
頭，市民亦擲磚頭還擊。混亂間一名黑衣人手持磚頭掟
向羅伯，他頭部受傷，倒地昏迷，送往北區醫院，其後
轉送威爾斯醫院神經外科，但情況持續惡化，延至14日
晚10時51分證實不治。

市民祝願「去沒有暴徒的地方」
事發後，香港市民自發到出事地搭起追思閣，貼上

「沉冤待雪」 字句，奉上鮮花悼念羅伯。有市民怒斥暴
徒冷血逞兇，更對煽暴政棍龜縮不譴責惡行表示憤慨。
不少人在網上致哀，有人繪畫了羅伯身影，留言 「羅
伯，收工啦！」 祝願老人家 「去一個沒有暴徒的地
方。」

儘管事件已經過去四年多，每當回想起這段傷痛的
經歷，羅伯的家人依然感到十分悲傷。羅伯的兒子回
憶，父親當初是經友人介紹做清潔工，但僅上班數天就
遭逢不測。 「佢唔係家庭經濟支柱，返工打發時間，佢
同屋企人居住內地，為方便返工，所以佢選擇在上水區
清潔街道。」

當日羅伯的三人工作隊伍負責清潔上水石湖墟一
帶，與案發的上水廣場外有數街之距，惟羅伯清潔完街
道，午膳時間途經暴徒擲磚襲擊市民之地，用手機拍
攝，結果被磚頭擊中頭部枉死。

事發後羅先生趕到香港，雖然當時不在現場，但反
覆觀看錄像片段。羅先生說，父親沒有參與任何一方，
手無寸鐵，根據父親平日為人，他拍攝那些暴徒不理性
的舉動， 「為了能夠讓我們獲得一個更安全的機會，為
的是我們的未來！」

得悉《條例》通過感到振奮
2019年的社會動盪，讓市民切身感受到國家安全機

制缺失所帶來的危機。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生效實施，
填補了法律空白，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變。今年3
月19日，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安條例，順利完成基本
法第23條立法，進一步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如今在內地生活的羅先生聽到消息後同樣感到十分
振奮。

他表示，自己一直有留意相關信息，明白維護國安
條例是構築起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實屏障，有利於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保障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保護世界各地來港
投資者的利益，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羅伯兒子：國安條例保市民安居樂業
父遭暴徒掟磚擊斃 清明前夕告慰在天之靈

多個團體促美停止抹黑維護國安條例

警反洗錢行動拘37人
多為傀儡戶口持有人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
報道：警方上月17至30日進行
代號 「曉光」 行動，打擊科技
罪行及反洗黑錢，其間偵破35
宗騙案，涉及騙款高達8900萬
元，拘捕共37人，大部分是傀
儡戶口持有人。

觀塘警區刑事部上月17至
30日展開代號 「曉光」 的第一
浪執法行動，打擊犯罪集團利
用傀儡戶口清洗黑錢，堵截犯
罪集團處理犯罪得益渠道，行
動期間共偵破35宗騙案，包括
網上求職騙案、網購騙案及網
上投資騙案，涉及101名受害
人，單一最大損失金額案件損
失4100萬港元，56歲女商人在
社交平台遭騙徒引誘投資虛擬
貨幣而被騙去金錢。警方在行
動期間以涉嫌詐騙、以欺騙手
段獲得財產及洗黑錢罪拘捕29
男8女，年齡介乎15至66歲，
大部分是傀儡戶口持有人，他

們涉嫌為收取數百至數千元不
等的微薄報酬而出售銀行戶
口。

警方呼籲市民不要抱僥倖
心態，以為單純借出戶口或售
賣個人資料開戶口，無直接參
與違法行為或處理犯罪得益，
就可逃避法律責任。觀塘警區
刑事部督察梁普恩指出，根據
過往的成功檢控案例，法庭明
確地指出即使被捕人推搪單純
地向第三者借出、賣出或出租
戶口，成為傀儡戶口持有人，
無直接參與洗黑錢，其刑責與
真正處理犯罪得益的人並無分
別，法庭甚至會把這些考慮成
為加刑因素。

警方亦會徵詢律政司法律
意見，追究被捕人的刑責及向
法庭申請加刑，尤其是針對傀
儡戶口持有人相關的洗黑錢罪
行，加刑幅度達到20%，以達
到阻嚇作用。

▲羅伯當日走出馬路
拍攝暴徒惡行，遭磚
頭擊中頭部，重傷倒
地，翌日不治。

◀羅伯慘劇發生
半年後，市民自
發到現場悼念，
祝願他 「去沒有
暴徒的地方」 。

羅伯慘死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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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五罪類罰則
填補國安漏洞

《香港國安法》於2019年
修例風波的翌年出台，涵蓋的

4項罪行，即 「分裂國家」 、 「顛覆國家政權」 、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 「外國勢力干預」 ，為針對
2019年所發生的罪行及情景而設，並非一部全面、
完備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仍待完善。

上述4項罪行中，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與基
本法23條部分重疊，換言之，23條中尚有另外5項罪
行未能涵蓋，即叛國、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外
國政治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及本地政治團體與外
國政治組織聯繫。

今年3月19日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共分
為五大罪類，包括 「叛國」 、 「叛亂、煽惑叛變及離
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 、 「與國家秘密及間
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等」 、 「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
織」 ，填補上《香港國安法》未能完善的國安 「短
板」 。

就罰則而言，《香港國安法》四大罪行的最高
刑罰，即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
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前三類罪行依情節不
同，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並
處罰金。至於 「外國勢力干預」 ，最低罰則已是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罰則均與外國同類條
文罰則一致，或更輕微，如 「叛國罪」 、 「叛亂
罪」 ，本港與多個國家相關法律的最高罰則均為終身
監禁；但 「間諜」 相關罪行，《美國法典》及英國
《2003年國家安全法》最高罰則分別為死刑及終身
監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 「間諜活動罪」 最高
罰則為監禁20年。

黑暴濫行私刑 釀連串血案
黑暴期間，暴徒

亂行私刑，在全港各
處犯下一宗又一宗的血案，令人憤慨。

女商人朱珮嘉憶述，2019年11月6日
在上水站E出口，高叫 「支持警隊，嚴厲執
法」 等口號時，即被暴徒掟雞蛋、淋不明
液體、用硬物扑頭，左額縫了三針。支持
警察就要捱打，她不禁反問： 「究竟我做
錯什麼？為什麼意見不同，就要被打？正
義的人還會否站出來？」

愛國無罪，一句說話，隨時觸動暴徒
的神經。同年9月15日 「愛國男」 周曉
東，在銅鑼灣街頭目睹黑衣人高舉日本國
旗，他忍不住向人群高呼： 「你哋知唔知
道國恥？日本侵略中國，香港都經歷過三
年零八個月！」 一句正氣說話，卻換來20
名暴徒一擁而上將他打到失去知覺。

除了打人，暴徒還用火燒人。57歲的

李伯阻止暴徒破壞港鐵馬鞍山站設施，慘
被淋潑易燃液體燒身，造成五成皮膚二級
嚴重燒傷。經過四次植皮手術，李伯的傷
口仍然經常流血，脫下壓力衣時，連同皮
膚一同扯下，非常痛楚，燒傷後皮膚難以
調節體溫，即使攝氏20度，也要穿羽絨保
暖，康復之路仍然漫長。

12月1日凌晨，廖先生途經旺角，
純粹出於正義感，自發清理暴徒擺下的
路障，冷血蒙面暴徒卻不放過他，拿起
渠蓋狠扑他的頭，手法仿如行刑，兇殘
至極。廖先生左後腦位置縫了10針，僥倖
保命。他感慨地說： 「五個月前，香港仍
是非常自由，做什麼也可以，但你看那些
暴徒，看你不順眼就會打你，你說話，他
聽得不順耳也打你，甚至你去清理雜物，
也會被打。其實，這是不是真的民主自由
呢？」

兩涉案暴青各囚五年半
黑暴分子於2019

年11月中在全港多區
堵路破壞，70歲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長
清（羅伯）在上水北區大會堂外遭黑衣人
用磚塊掟中頭部死亡，另一名六旬翁亦遇
襲致左眼受傷。

2019年11月13日，新界北警區重案組
探員拘捕5名青少年，包括3名男子及2名女
子，年齡在15至18歲之間，他們涉嫌與磚
頭砸死七旬老人一案有關。隨後，兩名涉

案暴青被裁定暴動罪成，高院原訟庭法官
杜麗冰經提取2人的背景報告後，在2022
年8月12日早上判處2人均監禁5年半。

兩名被告劉子龍及陳彥廷，被控於
2019年11月在北區大會堂參與暴動，其間
以磚頭掟中羅長清，並惡意傷害另一名63
歲男子。兩人原本被控謀殺、有意圖傷人
及暴動，但因證據不足改控誤殺罪。陪審
團經退庭商議後，裁定兩人誤殺和有意圖
傷人罪不成立，而暴動罪則成立。

羅伯送院後情況危殆，由
北區醫院轉送沙田威
爾斯親王醫院救治，
但傷勢過重，出現腦
幹死亡跡象。2019年11

月14日晚上10時51分不治

大批暴徒在
龍運街北區大
會堂對出以磚
頭設置路障
堵路

有市民不
滿 暴 徒 行

為，十餘
人自發走
出馬路清

理路障

暴徒上
前指罵，
雙方各自
執起地上

磚頭互相
投擲

70歲清潔
工人羅伯午
休時間經
過見狀，

即拿起手機
上前拍攝

羅伯拍攝
期間，暴徒
擲出磚頭，
砸中羅伯頭
部，羅伯應
聲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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